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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戒涉及本刊物所包含的信息。本文本信息为 HCT 出版物，资料所提供技术信息幵不应视为对所涉及的

题目的详尽论述。为保证信息真实性，请参考官方发布的法规及补充文件原文。 

 

 

 

 

 

 

 

 

 

 

 

 

 

 

 

 

 

1989 年环保法 新环保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四章   防止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四章  防止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六章  附则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备注：加粗黑色字体部分为修改内容 

 

 

 

 

新旧环保法的内容对比（一） 
 

环境 HCT-2015-01-02 

将亍 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新环保法，

被称为“史上最严”，按日连续处罚、造假机

构承担法律责任等创新性条款，让饱受环境污

染侵害的公众有了新的期待。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环境保护基本理

念、公众参与、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

修改。环境保护法从 1989 年公布实施以来，

此次是第一次进行修改。 

因新环保法内容修改较多，我司将分五期

对新旧环保法的对比内容进行连载。 

http://env.people.com.cn/
http://env.people.com.cn/GB/1073/index.html
http://env.people.com.cn/GB/1073/index.html
http://env.people.com.cn/GB/1073/index.html


如欲咨询 请联系： 
网址: http://www.hct-test.com/  

服 务 热 线: 400-0066-989 

总机: 0755-84616666 

邮箱: service@hct-test.com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平西路志达工业园鹏利泰工业园 D栋 

 

 

 

HONGCAI TESTING  
 

声明： 

本刊物仅具有教育性，幵不可以取代任何法律要求戒适用规则。本刊物所包含的信息将不再更改，HCT 不

保证本刊物所包含的内容没有任何错误戒能够满足任何特定的性能戒质量标准。如无 HCT 预先同意，请勿

引用戒涉及本刊物所包含的信息。本文本信息为 HCT 出版物，资料所提供技术信息幵不应视为对所涉及的

题目的详尽论述。为保证信息真实性，请参考官方发布的法规及补充文件原文。 

 

 

 

 

原环保法 新环保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

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

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

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第二条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

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

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第三条  本法适用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第三条  未修改 

第四条  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亍环境保护

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四条  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国家采取有利亍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

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

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第五条  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承担责任的原则。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

务，幵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

丼和控告。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

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

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

量负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

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

担责任。 

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

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 

第五条  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

展，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高环

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 

第七条  国家支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开

发和应用，鼓励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环境保护

信息化建设，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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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保护和改善环

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财政投入，提高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益。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

普及工作，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

环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

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

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

识的宣传，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七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

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

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

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

民航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

止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

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的保

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

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

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八条    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    未修改 

 第十二条    每年 6 月 5 日为环境日。 


